[bookmark: _Hlk217914298]永丰街道关于加快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草案）
[bookmark: heading_0]为深入贯彻高质量发展战略，落实市委、市政府对松江区的产业定位要求，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影视文化产业等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永丰街道 “先进制造+影视文化”双轮驱动实际，特制定本措施。
1、 [bookmark: heading_1]聚焦实体经济，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一）推动企业升级，跃升发展能级
1. 强化技术设备升级。支持制造业及工程类、设计类企业开展设备更新与研发投入，重点助力制造业企业购置先进生产或研发设备、实施技术改造项目，购置先进生产或研发设备的，按设备购置金额的10%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扶持奖励；实施技术改造项目的，按项目实际投入的20%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扶持奖励。
2. 鼓励开展技术创新。鼓励制造业企业实施改扩建工程，支持引进符合松江“2+4”产业项目，推动企业扩大再生产、实现产品升级换代与转型提升，按新增产能的20%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补贴。
3. 支持建设技术创新平台。支持工程类企业资质升级，重点培育国家级、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及国家、市、区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
4. 打造优质绿色产业。支持制造业企业通过添置新设备、改进新工艺实现节能减排，鼓励企业实施绿色发展项目，推动电力结构优化，按项目实际投入的20%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扶持奖励。
[bookmark: heading_2]5. 推广新型储能设备应用。鼓励先进制造业企业、产业园区安装并使用新型储能设备，助力能源高效利用，每台新型储能设备奖励5万元，最高累计不超过50万元。    
（二）培育企业规模，强化创新驱动
1. 激励规模能级提升。按工程类、设计类、咨询服务类及制造业企业的年经营规模给予分级激励，鼓励企业做大做强；重点推动大宗商品交易企业规模化经营。制造业企业工业产值首次突破5亿元、10亿元、50亿元、100亿元的，分别给予最高10万元、20万元、60万元、100万元一次性奖励。
2. 促进专利技术研发转化。支持企业开展专利技术开发，涵盖国际专利、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鼓励企业购买专利技术进行产业化应用，推动创新成果落地。
[bookmark: heading_3]3. 强化研发投入激励。对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给予重点倾斜，支持商贸服务型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激励企业持续创新。
（三）优化要素保障，提升服务效能
1. 强化场地供给支撑。为企业租赁或购置生产办公用房提供费用补助，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支持园区平台引进符合松江“2+4”产业方向的项目。企业租赁生产办公用房的，按上一年租赁费用的20%给予扶持，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购置自用生产办公用房的，按上一年购置费用的5%给予扶持，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2. 助力设备租赁降本。支持园区企业通过直接租赁方式获取发展所需设备，减轻设备投入压力，给予一定比例的扶持，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3. 强化融资服务支撑。为注册在园区且有融资需求的企业提供融资补助，覆盖工程类、设计类、咨询服务类、制造业等各类实体企业；支持园区平台运营投入。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最长扶持5年。
[bookmark: heading_4]4. 减轻企业运营成本。对企业的物流成本、参展展位费给予补助，支持企业拓展市场；鼓励企业开展员工培训，按培训费用给予相应激励。
[bookmark: heading_6][bookmark: heading_7]二、赋能商贸服务业，激发产业发展活力
（一）拓展市场空间 提升品牌能级
1. 强化品牌推广支撑。对企业的广告媒介推广及网络电商平台推广费用给予补助，助力企业扩大品牌影响力，按企业上一年支出各网络电商平台（包括但不限于抖音、淘宝、拼多多等）推广总费用的10%给予扶持。
2. 推动电商集聚发展。支持企业利用电商平台拓展市场，鼓励电子商务企业集聚发展，结合企业发展规模或增长幅度进行梯度扶持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对获评各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示范企业及直播电商基地的单位给予奖励，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扶持奖励；激励电子商务企业荣获平台或厂家颁发的各类奖项。
[bookmark: heading_8]3. 助力展会对接资源。鼓励商贸服务型企业参加各类展会，对参展展位费给予补助，助力企业对接市场资源，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扶持奖励。
（二）强化创新驱动 提升专业资质
1. 支持研发与专利转化。按企业上一年度研发费用给予不高于10%的扶持力度，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支持企业专利技术开发与产业化应用，推动商贸服务与科技创新融合。
[bookmark: heading_9]2. 推动专业服务提质。支持会计师事务所取得证券业务资格，鼓励律师事务所扩大规模、引进专业品牌团队，推动咨询行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各类咨询服务企业提升服务能力。对上一年度经营情况较好的专业服务企业，给予最高50万元的扶持奖励。
（三）优化要素保障 强化发展支撑
1. 强化场地融资保障。为企业租赁或购置生产办公用房提供费用补助；注册在园区有贷款的企业，结合企业的发展规模和增长幅度综合评估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扶持。
2. 减轻运营成本压力。对企业的物流成本给予补助，降低企业运营压力，企业上一年物流成本按10%补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bookmark: heading_10]3. 激励经营规模提升。按商贸服务企业年经营规模给予分级激励，鼓励企业扩大经营体量，提升行业影响力。
[bookmark: heading_12][bookmark: heading_13]三、打造影视特色产业，构筑高质量发展高地
（一）推进项目孵化 完善平台建设
1. 培育重点产业项目。聚焦补强影视产业链短板、解决产业发展卡脖子问题，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补贴；对影视文化产业重点孵化项目给予激励，覆盖不同资金规模的项目需求，给予最多不超过200万元的孵化补贴。
[bookmark: heading_14]2. 强化服务平台运营。推动影视科技、影视版权、影视培训、影视金融等服务平台建设，完善科技影都产业链功能，提升产业服务能力，资金使用量超过1000万元的，给予最高项目总投入50%的费用补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二）推动企业集聚 助力升级发展
1. 吸引优质企业落户。对实体入驻的影视企业，租用用于影视产业生产、办公用房面积200平方米以上的，给予每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房租补贴。购置用于影视产业生产、办公用房面积200平方米以上的，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的购房补贴。对获得国际、国内影视节创投奖项的团队入驻本区域，可放宽面积限制。
2. 推动存量资源升级。支持利用区域内存量设施资源（如老厂房、仓库、特色工业遗址等）进行功能升级的影视项目，鼓励影视企业扩大再生产，提升产能。
3. 培育新兴业态发展。助力入驻园区的影视文化企业发展，鼓励元宇宙、影视沉浸式体验、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营业性演出、互联网流媒体等影视新兴业态创新，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给予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的补贴。
[bookmark: heading_15]4. 激励运营能级提升。对先进影视企业按年经营业绩突破关键量级给予初创奖励，对优秀影视企业按年经营规模给予持续的奖励，激励企业做大做强，对影视产业投资、制作、宣传、发现等领域较上一年度增加投入、扩大规模的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三）推动前沿创新 促进成果转化
1. 支持前沿技术应用。对引进、应用高精尖影视前沿技术、设备且购置价超过300万元的，最高可按购置价的20%，给予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的补贴。
[bookmark: heading_16]2. 激励科技研发转化。对影视高科技研发和生产企业，结合企业近三年经营情况综合评估，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四）支持作品创作 推动传播赋能
1. 激励优质剧本创作。重点培育主旋律、正能量、重大题材及特色题材剧本创作，对获得国家、市级重点项目的创作给予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奖励；大力支持自主创作、提升城市形象的影视作品，可在原有奖励基础上增加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奖励。
2. 支持项目立项发行。对通过国家行业主管部门立项审查的重点影视作品给予奖励，重点支持处女作电影、艺术类电影发展，可给予最高不超过300万元的奖励；对在上海市立项备案并取得相应发行许可证的影视作品给予保障，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奖励，每家企业年度累计奖励最高不超过400万元。
3. 激励精品作品传播。对国内公映取得良好票房的电影项目给予奖励，重点培育动画电影、纪录片电影和电影新人新作；对在各类平台播出的影视相关作品给予奖励，支持作品多平台传播；对获得国际、国内重大奖项的影视相关作品及创作团队给予奖励，鼓励精品创作。最高可按票房业务收入的5%给予不超过500万元的奖励。
4. 助力影视文化出海。推动影视作品海外上映、发行及版权交易，对入选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千帆出海”行动计划项目的运营企业给予奖励，给予主要出品方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奖励。
[bookmark: heading_17]5. 支持衍生品开发运营。鼓励热映热播影视作品开展衍生品市场化开发，拓展产业价值链条，根据相应收入情况给予一定比例的扶持，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五）保障拍摄制作 提升产业能级
1. 优化拍摄服务保障。鼓励影视项目在松江拍摄，对剧组在松发生的相关费用给予补助，重点助力本地企业提供服务，按总费用的40%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支持优质精品短剧拍摄，对带动松江知名度、体现松江品牌元素的拍摄项目给予追加最高不超过10万元奖励；对在松江多处取景或长期取景并播出的影视作品，可给予主要出品方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拍摄补贴。
[bookmark: heading_18]2. 强化后期制作支撑。对影视作品后期制作费用达到一定规模的给予奖励，推动影视后期制作技术服务企业发展，最高按其技术服务收入的20%，给予最高不超过600万元的奖励。
（六）加强人才引育 完善服务保障
1. 强化人才激励引领。培育影视行业高素质专业人才，对持有相关专业证书并创造显著效益的人才给予奖励；表彰影视企业产业贡献突出的管理、技术、创作人员；对获奖作品的主创人员、热播剧主创人员、优秀青年导演、新人编剧给予专项奖励，重点培育反映松江题材的创作人才。
2. 优化就业落户服务。对在松江就业并为影视产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影视人才给予奖励；为居住松江的短剧从业者提供房租补助；优化影视人才落户政策，为符合条件的人才（含应届研究生毕业生、“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等）提供落户便利。
3. 推动人才培育交流。支持影视企业开展职工培训，对符合政策的培训项目给予费用补助；鼓励员工参加影视技能培训、职称评定，给予相应补助；支持企业组织影视产业相关培训、考察、交流活动，提升行业人才素养。按照活动影响力及效果给予实际活动支出最高50%的补助，单个活动最高补助不超过50万元。
[bookmark: heading_19]4. 保障灵活就业稳定。对社保缴纳满足相应条件的影视企业给予奖励；对影视企业聘请临时演员、群演及平台主播等临时用工促成规模就业的，按不超过工资收入的50%予以补贴，单个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七）完善配套支撑 优化发展生态
1. 强化金融服务赋能。加大对影视企业的政策性融资、担保融资支持，鼓励企业利用专项贷款业务，对符合要求的企业，优先安排资金进行担保费及利息补贴；为融资过程中有担保参与的企业提供担保费补助，按照担保费的30%给予一次性补贴，单个企业最高补贴不超过100万元；对获得国家、市级影视相关专项资金支持的企业可给予最高不超过300万元的奖励，鼓励扩大再生产。
2. 支持会展活动举办。助力主办或承办市级及以上影视行业相关展会、赛事活动，对体现仓城影视品牌元素、提升松江影视影响力的活动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活动补贴；支持企业参加省市级及以上影视相关会展活动，可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展会宣传补贴；对在本区举行全国性首映、首发活动的优秀影视作品可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展会宣传补贴。
3. 推动影院网络建设。影院获得国家级、上海市级影院类专项资金支持的，给予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配套资助。影院参加国际级、国家级影视节展活动的，可给予最高不超过40万元的展会宣传补贴。
[bookmark: heading_20]4. 强化荣誉示范引领。对获得各级别影视文化相关荣誉称号的企业给予奖励，鼓励企业树立行业标杆，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四、附则
本措施自通过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本措施由永丰街道办事处负责解释，如遇国家、本市颁布的政策发生调整，以上级最新政策为准。对于相关资质认定奖励，若发生名称调整但实质内容不变，仍按现规定执行。对提供虚假申报材料、隐瞒真实情况申报优惠政策的企业，自发现之日起取消其申请资格并追回扶持资金，依法列入失信信息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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